
产品购销合同  

   供  方：黄骅市翔拓机械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2025PMZ4561255
   需  方: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2025年 5月 24日            

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经供、需双方平等协商，签订本合同。

	产品名称/品牌
	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伯朗特机械手
	五轴700-900MM行程
	台
	8
	18500
	148000
	

	伯朗特机械手
	五轴1100MM行程
	台
	9
	19500
	175500
	

	伯朗特机械手
	五轴1300MM行程
	台
	3
	  23000
	69000
	

	伯朗特机械手
	   五轴1700MM行程    
	台
	1
	27500
	27500
	

	治具
	
	套
	100
	400
	40000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
	合计
	大写：肆拾陆万元整     ￥：460000元  （含13%增值税专用发票）


一、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图号、生产厂家、数量、价款 


二、产品质保期:自验收之日起12个月内无条件维修；多次发生问题，无条件更换产品（更换的产品质保期重新计算）
三、包装标准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按供方同类产品标准包装，包装物不回收，包装费供方承担。
四、交货期、地点及费用承担：交货期自合同签订日期起 20天，货物发至需方指定地点，安装运费及调试由供方承担。
五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合同签订后付订金20%（即人民币92000元），供方开具对应金额发票。货到现场卸货付50%（即人民币230000元），供方开具合同剩余金额发票。安装调试并需方验收无误后一个月内付合同金额25%货款（即人民币115000元）.余款5%（即人民币23000元）作为质保金，产品12个月无问题付清.
六、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：
1.机械手： 安装调试后并满足需方生产要求后，由需方指定人员验收，并开具验收单，验收不合格供方原价退回。
2.治具：根据需方要求，现场进行制作调试，需方现场进行验收，并出具验收单。
七、机械手与治具的安装与调试：供方负责安装调试，保证系统正常运行。供方现场对需方相应人员进行培训，
八、资料及备品备件的供应:机械手设备说明书，
九、违约责任：按合同法执行，责任由违约方承担。
十、解决公司纠纷的方式: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，协商不成可向供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十一、本合同共计壹页，一式两份，自合同双方盖章后生效，传真件，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十二、本合同有效期自合同成立到合同履行完毕终止。

十三、其他约定条款：无。
	供      方： 

地      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 

委托代理人： 

电      话：

开  户  行：

账      号：

税      号：
	黄骅市翔拓机械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    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18号 
15130801444
中国农业银行黄骅市支行
50620601040003787

	需      方：

地      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      话：

开  户  行：

账      号：

税      号：
	


